附件1      
融资性售后回租项目具体方案

一、项目概述
福州公交集团（以下简称“采购人”）拟将2025年新购车辆131部(车辆原值10073.90万元)作为标的物进行融资，本次项目采用融资性售后回租的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融资期限为5年。
2、 资质要求
1、凡有能力提供本邀请文件所述货物及服务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境内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批准，依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的融资租赁公司或金融租赁公司均可做为合格的投标人。【须提供：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司公章】
2、 投标人针对采购人有授信意向并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授信批复材料或相关内部证明文件的融资租赁公司。若无法提供加盖公章的授信批复材料或相关内部证明文件，需按我司模板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件。
3、 投标人近3年内未发生金融风险及重大违约事件。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服务要求
1、融资租赁资金必须放款至采购人账户，且用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支出，由企业自行支配，除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明令禁止的用途外。
2、本次融资租赁所涉及的车辆不做产权变更,即不在车管所办理抵押登记。
3、因采购人采用公交营运车作为租赁标的物，其附加的保险并未包含财产险，保险受益人不做变更。
4、本次融资租赁期限届满，仅接受采购人的回购货款为名义货价人民币壹元整。
5、本次融资租赁若涉及贷款提前归还，提前还款部分所涉贷款利息，应当按照该部分贷款本金的实际用款天数计算，利随本清，不接受惩罚性罚息等相关条款。
6、第一中标候选人必须在邀标程序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合同电子版；除采购人法律审查过程中合理要求的合同调整事项，中标人不得在签约前修改提供的合同（不论电子或纸质版）。若第一中标候选人在规定期限内无法提供合同电子版或未能按期、按中标价予以放款，则取消其投标截止之日起连续12个月的参选资格，并由第二中标候选人替补。
7、本次融资租赁所涉及车辆的相关营运收入不做质押。
8、承诺对于采购人本次融资，预计将于2025年12月31日前提款；或根据采购人资金需求，可适当调整提款时间。若因采购人审批流程未能通过导致项目无法成行，融资租赁项目即行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采购人享有最终解释权。
9、此次融资租赁成本中，融资租赁手续费为零（0元），无融资租赁保证金，租赁利率不超过人行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10%（报价方式以2025年12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X基点），以上要素必须在“融资租赁业务具体报价方案”详细列明。
[bookmark: _GoBack]10、本次融资租赁利率采取浮动利率，需本着一年一调整的方式重新定价租赁利率；本次报价需提供租金支付计划表。
11、本次报价函禁止涂改。
三、付款方式
 融资租赁款仅接受纯现金形式；款项需一次性足额到位，不得分批次分额度放款；约定放款日为X日的，租金收取方式为等额本息按季后付，首期租金在起租日后的第三个月的X日收取，利息按照实际天数计算。如采购人本身审批流程原因造成延误，放款日可适当延后。
四、其它要求
1、本项目不允许中标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如有发现，视同中标人违约，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中标人违约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2、本邀请文件未明确的其它约定事项或条款，待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由双方协商订立。
五、评标标准
1、满足邀请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人，方可进入评选环节。
2、采取综合成本，即融资利率最低原则确定融资机构。
3、中标候选人方案融资利率相同的情况下，以融资额度高者优先；若融资利率相同且融资额度相同，以无担保形式优先；若融资利率相同且融资额度相同，且均无担保形式，由评标委员会采取抽签的方式，在其中随机抽签确定。
4、综合成本测算依据：根据投标人融资租赁业务具体方案，测算现金流IRR，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数，小数点后第3位数进行四舍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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